三江学院教学进程表

20  13  ～ 20  14  学年   第  一  学期
课程名称：     土木工程材料              班  级： 112083A、112083B、112083C
教材名称：     建筑材料                  出版社：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
参考书目： 黄晓明等编：《土木工程材料》，东南大学出版社，2001

	学分数
	2
	总学

时数
	32
	讲授

时数
	32
	实践

时数
	16

	课堂讨论课时数
	3
	习题课

课时数
	2
	课后作业次数
	4
	辅导

答疑次数
	随堂答疑

	平时测

验次数
	3
	考核

类型
	√考试

□考查
	考试形式
	□开卷                 √闭卷   

□口试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


任 课 教 师 签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	周数
	日 期
	授课内容提要
	周学时
	课后作业要求

	
	
	
	讲授
	实践教学
	习题课
	 课堂讨论
	

	1
	9月2日
	绪论：建筑材料的定义与分类；在工程中的地位和作用；本课程的作用、特点和学习方法。
	√
	
	
	
	

	
	9月2日
	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：材料的物理性质。
	√
	
	
	
	

	2
	9月9日
	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：材料与水有关的性质。
	√
	
	
	
	

	
	9月9日
	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：材料的力学性质、热性质。
	√
	
	
	
	准备讨论：了解材料的基本性质

	3
	9月16日
	建筑材料的基本性质：材料的耐久性。
	√
	
	
	√
	习题：1.9、1.10、1.12

	
	9月16日
	天然石料：岩石的形成与分类；主要技术性质；常用的天然石料。
	√
	
	
	
	

	4
	9月23日
	气硬性胶凝材料：胶凝材料概述；石灰。
	√
	
	
	
	

	
	9月23日
	气硬性胶凝材料：石膏；水玻璃。
	√
	
	
	
	

	5
	9月30日
	水泥：硅酸盐水泥的定义与生产；熟料的矿物组成、特性。
	√
	
	
	
	

	
	9月30日
	水泥：水泥的水化、凝结硬化；硅酸盐水泥的技术性质。
	√
	
	
	
	

	6
	10月7日
	水泥：水泥石的腐蚀与防止。
	√
	
	
	
	

	
	10月7日
	水泥：硅酸盐水泥的性质、应用与存放。
	√
	
	
	
	准备讨论：了解水泥

	7
	10月14日
	水泥：掺混合材的硅酸盐水泥；铝酸盐水泥；其它品种水泥。
	√
	
	
	√
	

	
	10月14日
	混凝土：普通混凝土的组成、结构与混凝土的基本要求。
	√
	
	
	
	

	8
	10月21日
	混凝土：普通混凝土的组成材料。
	√
	
	
	
	

	
	10月21日
	混凝土：混凝土外加剂。
	√
	
	
	
	

	9
	10月28日
	混凝土：混凝土掺合料。
	√
	
	
	
	

	
	10月28日
	混凝土：混凝土拌合物的和易性。
	√
	
	
	
	

	10
	11月4日
	混凝土：混凝土的强度。
	√
	
	
	
	

	
	11月4日
	混凝土：混凝土的变形性能；混凝土的耐久性。
	√
	
	
	
	习题：5.6、5.7、5.9

	11
	11月11日
	混凝土：混凝土的质量控制与评定。
	√
	
	
	
	

	
	11月11日
	混凝土：普通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。
	√
	
	
	
	习题：5.15、5.16

	12
	11月18日
	混凝土：轻混凝土；其它混凝土。
	√
	
	√
	
	

	
	11月18日
	建筑砂浆：建筑砂浆的组成材料；砂浆的性质；抹面砂浆。
	√
	
	
	
	

	13
	11月25日
	沥青及沥青混合料：石油沥青。
	√
	
	
	
	

	
	11月25日
	沥青及沥青混合料：煤沥青；高聚物改性石油沥青；沥青基防水材料。
	√
	
	
	
	

	14
	12月2日
	建筑钢材：钢材的分类；钢材的技术性质。
	√
	
	
	
	

	
	12月2日
	建筑钢材：钢的晶体组织及化学成分；钢材的加工与焊接。
	√
	
	
	
	

	15
	12月9日
	建筑钢材：建筑钢材的技术标准；建筑钢材的腐蚀与防止。
	√
	
	√
	
	

	
	12月9日
	合成高分子材料：建筑塑料；防水材料；建筑涂料；胶粘剂。
	√
	
	
	
	

	16
	12月16日
	木材：木材的构造；物理力学性质；防腐与防火；木材的应用。
	√
	
	
	
	准备讨论：了解功能材料

	
	12月16日
	烧结制品与熔融制品：烧结砖；建筑陶瓷；玻璃及其制品。
	√
	
	
	√
	作业：总结建筑材料知识点


教务处印制

注意事项：
1．本表由任课教师填写，于开课后1周内经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字批准后交教务处，同时由院（系）、教学单位公布给学生1份，留存1份，并在课程考试结束后，归入课程考试资料一并装订存档。
2．本表要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内容填写，“日期”栏要填写有课的确切日期，“授课内容提要”栏填写要相对详细合理，填写本节课的要点。
3．如有参观实习安排请在本表中注明周次和参观实习内容，任课教师需按照校历提前避开国家法定节假日。
1

